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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次   會   議  

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29 日上午 11 時 40 分。  

地點：本會議事堂  

出席：林忠誠、黃瑞拱、楊敏惠、洪千芸、林金堂、  

      江黃秀銀、張松可、黃良榮、蘇文徹、許林心  

列席：鄉     長     林世明   秘     書        溫勝雄  

民政課長      蔡欣帆   財政課長      黃啟勝  

農經課長      賴琇瑩   社政課長        蔡岫惠  

行政室主任    林俊凱   人事室主任      蔡錦林  

主計室主任    蔡雨婷   政風室主任      許建中  

清潔隊隊長    張世忠   殯葬所管理員    鄧可聖  

幼兒園長      黃怡惠   圖書館管理員    張仁智  

本會秘書      林慧玲  

主席：主席林忠誠         記錄：李美瑩  

 

主席致開會詞：  

林主席忠誠：鄉長、秘書、各課室主管、各位代表同仁，

大家早！今天是 111 年 11 月 29 日，本會

應公所要求召開第 21 屆第 19 次臨時會，

今天議程是討論提案，現在會議正式開 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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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芬園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19次臨時會議事日程表 

         次  議 時 

     星  別  程 間

日  期   期 

上                午 下               午 

九 ： ○○ …… 十 二 ： ○○ 二 ： ○○ …… 五 ： ○○ 

11 月 28 日 一  代 表 報 到  

11 月 29 日 二 1 開 幕 典 禮 、 討 論 提 案 

11 月 30 日 三 2 討 論 提 案 、 臨 時 動 議 、 閉 會 

議  事  大  要   審議鄉公所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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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別：第 1 號      類  別：社政課  

提案人：鄉長  林世明  

案  由：為修正「彰化縣芬園鄉敬老慰問金發放自治條

例」第三條及第四條，提請  貴會審議。  

理  由：  

一、  依據芬園鄉公所 111 年 10 月 17 日核准簽辦

理。  
二、  為使「彰化縣芬園鄉敬老慰問金發放自治條

例」施行作業更完備，並符合當初原立法意

旨，爰擬具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 發放金額由二千元調整為每人三千六百

元整 (草案第三條 )。  

     (二 ) 新增訂若經本人同意亦可採用匯款方式

，以兼顧民眾便利及防疫等需求。此項

同意書合併於縣府重陽節禮金匯款同意

書，民眾僅需擇一填寫 (草案第四條 )  

辦  法：提請  貴會審議修正草案，俟通過後公告施行。 

3



4



5



6



  

林主席忠誠：請社政課。  

蔡課長岫惠：主席、副主席、鄉長、 秘書、代表、各課

室同仁，請看第一案後面 3 頁總說明修正

本自治條例的第三條、第四條，為了使我

們的敬老春節慰問金發放自治條例施行作

業更完備，並符合當初立法的意旨，修正

第三條及第四條，修正要點是發放的金額

由新臺幣 2,000 元提高到 3,600 元整。還

有第二條發放的方式，原則以現金發放，

如果經本人的同意，為了方便大家，可以

指定由匯款的方式匯去他指定的帳戶，因

為重陽節部分也採用匯款的方式， 所以跟

重陽節的匯款同意書合併，民眾只要擇一

填寫，有的民眾因為住在比較遠的地方，

少讓他們來回奔波，請代表會給我們支持。 

林主席忠誠：看各位代表同仁有何意見？因為這是社會

福利，各位同仁若沒有意見，照案通過。  

 

大會決議：照原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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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別：第 2 號      類  別：社政課  

提案人：鄉長  林世明  

案  由：為修正「彰化縣芬園鄉婦女生育補助自治條

例」，提請  貴會審議。  

理  由：  

一、  依據芬園鄉公所 111 年 10 月 18 日核准簽辦

理。  

二、  為使「彰化縣芬園鄉婦女生育補助自治條例」

施行作業更完備，並符合當初原立法意旨 ，

爰擬具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 補助對象為一百一十二年一月一日（含）

以後出生之新生兒，於芬園鄉（以下簡

稱本鄉）完成出生登記設籍本鄉且中途

未遷出者（草案第二條第一項）。  

     (二 ) 發放金額由六千元整調整為每一胎七千

元整（草案第三條）。  

（三）本自治條例修正條文自一百一十二年一

月一日施行（草案第七條）。  

  

辦  法：提請  貴會審議，俟通過後公告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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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主席忠誠：請社政課。  

蔡課長岫惠：第 2 號案也是社政課的提案，就是有關婦

女生育自治條例，請各位代表翻到後面兩

頁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有三條，第二條

的部分，從原來的 111 年實施，現在修正

後從 112 年 1 月 1 日出生的新生兒。第三

條補助金額原來是 6,000 元，調整為每一

胎 7,000 元。第七條比較制式，修正本條

文從 112 年 1 月 1 日開始施行，就是公布

後施行，以上報告，請代表審議。  

林主席忠誠：針對這號案，看代表同仁有無意見 ？無意

見，本案照案通過。  

 

大會決議：照原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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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別：第 3 號      類  別：社政課  

提案人：鄉長  林世明  

案  由：為修正「彰化縣芬園鄉身心障礙者慰問金發放

自治條例」第三條、第四條，提請  貴會審議。 

理  由：  

一、  依據芬園鄉公所 111 年 10 月 17 日核准簽辦理。  

二、  為使「彰化縣芬園鄉身心障礙者慰問金發放自治條

例」施行作業更完備，並符合當初原立法意旨，爰

擬具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 因 應 物 價 上 漲 及 配 合 政 府 照 顧 弱 勢 民 眾 政

策，修正本自治條例條文內容，調整發放金

額為 3,600 元。 (草案第 3 條 )。  

     (二 ) 本自治條例條文新增訂若有特殊情形，本所

得採用匯款方式匯入身心障礙者本人帳戶並

通知受款人方式發放。以兼顧民眾便利及考

量防疫等特殊時期行政作業需求。(草案第 4

條 ) 。   

辦  法：提請  貴會審議修正草案，俟通過後公告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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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課長岫惠：主席、各位代表，這 1 案也是社政課的，

關於身心障礙慰問金，跟前面敬老慰問金

是相似的，我們也修正了兩條，就是草案

的第三條跟第四條，請各位代表看到後面

修正草案總說明第一點，是因應物價上

漲，配合照顧弱勢民眾的政策修正本條

例，金額原來是發放 3,000 元，調整為

3,600 元。還有第四條也是因應疫情與民

眾的便利性，增訂以匯款方式，就是現金

跟匯款併行的方式，這樣的作業方式來發

放，請各位代表支持。  

 

林主席忠誠：看各位代表同仁有無意見 ？無意見，本案

照案通過。  

 

大會決議：照原案通過。  

 

 

林主席忠誠：今天通過的 3 個案，都是有關鄉親的福利，

代 表 會 這 邊 很 支 持 ， 請 公 所 盡 快 辦 理 ， 明

天 的 議 程 是 討 論 提 案 跟 臨 時 動 議 ， 今 天 開

會到此，散會。  

 

散會：上午 11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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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次   會   議  

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30 日上午 11 時 32 分  

地點：本會議事堂  

出席：林忠誠、黃瑞拱、楊敏惠、洪千芸、林金堂、  

江黃秀銀、張松可、黃良榮、蘇文徹、許林心  

列席：鄉     長     林世明   秘     書        溫勝雄  

民政課長      蔡欣帆   農經課長        賴琇瑩  

社政課長      蔡岫惠   行政室主任      林俊凱  

人事室主任    蔡錦林   主計室主任      蔡雨婷  

政風室主任    許建中   清潔隊隊長      張世忠  

殯葬所管理員  鄧可聖   幼兒園長        黃怡惠  

圖書館管理員  張仁智   技     士        張淑雯  

      本會秘書      林慧玲  

主席：主席林忠誠       記錄：李美瑩  

 

林秘書慧玲：今天議程是討論提案、臨時動議及閉會，

代表出席人數已達法定開會人數，請主席

宣布開會。  

林主席忠誠：鄉長、秘書、各課室主管、以及各位代表

同仁，大家早安！今天的議程是討論提案

和臨時動議，現在會議正式開始。因為公

所 的 提 案 都 審 議 完 畢 ， 接 下 來 是 臨 時 動

議，看代表有沒有要動議？請蘇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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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  

號  別：第 1 號      類  別：農經  

動議人：代表  蘇文徹     附議人：林金堂、江黃秀銀、 

                   許林心     

案   由：建請公所函請交通部觀光局參山國家風景區管

理處針對「彰化縣芬園休閒體健園區出租案」，

納入提供本鄉鄉民免門票優惠及在地員工就業

機會等措施，以保障本鄉鄉民權益。  

理  由：彰化縣芬園休閒體健園區為本鄉重點觀光休憩

景點，現參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刻針對該處進

行出租招商及營運計畫書審查修正階段，依其

所載營運企劃書內容，本鄉鄉民尚需收費新臺

幣 250 元整，及工作人力方面也未提供在地民

眾工作機會等；爰建請公所能針對鄉民福祉，

函請參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納入設籍本鄉鄉民

免門票優惠及提供工作機會等意見，期能為地

方帶來更多就業機會與經濟效益。  

辦   法：同案由。  

 

大會決議：照原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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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致閉會詞：  

林主席忠誠：看各位代表還有沒有要動議？沒有，這次

會期到此圓滿結束，感謝大家，散會。  

 

閉會：上午 11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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